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及獎勵辦法總說明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退除役官兵輔

導就學政策，使退除役官兵學有所長，提升國家整體人力素質，依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於九十二年八月五日訂定「國軍退

除役官兵就學補助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期間歷經二次修正，

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茲為配合推動募兵制，並因應本會服務對象新增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加強以就業為導向且具差異化之精進輔導作為，以有效提升退除役

官兵就業競爭力，且收激勵之效，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依就學層級訂定不同標準，並擇優限額發給。（修

正條文第三條） 

二、簡化審查流程，刪除申請所需證明文件；及提供在職相關證明，作

為辦理學雜費補助之發給依據。（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申請國內成績優異獎勵者應附文件。（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訂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之申請期限。（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支領軍人退休俸者，刪除核發獎勵半數之規定；及申請就學補助未

檢附在職相關證明者，依公告金額表之無職業核發金額補助。(修正

條文第九條） 

六、成績優異獎勵發放金額及名額，由本會訂定並公告之。（修正條文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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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助及獎勵辦法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條例 (以下簡稱本

條例) 第十九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條例 (以下簡稱本

條例) 第十九條規定訂定

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退除役官

兵，指本條例第二條所定之

退除役官兵。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退除役官

兵，指本條例第二條所定之

退除役官兵。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就學補助

及獎勵，其項目如下：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大學(含日間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研

究所學雜費補助。 

二、符合教育部所定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相關規定之

國外研究所學雜費補

助。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大學，學期平均

成績八十分以上，且所

修該學位學科全部及

格，成績優異獎勵。 

四、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研究所，學期平均成績

九十分以上，且所修該

學位學科全部及格，成

績優異獎勵。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就學補助

及獎勵，其項目如下：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大學(含日間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研

究所學雜費補助。 

二、符合教育部所定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相關規定之

國外研究所學雜費補

助。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學期成

績八十分以上，成績優

異獎勵。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正。 

二、為獎勵優秀退除役官兵

積極向學，有效運用國家

資源，並考量各學制學習

標準不同（專科、大學成

績六十分以上及格，研究

所成績七十分以上及

格），成績優異獎勵改採

不同就學層級及標準，並

將現行第五條第二款所

定「所修該學位學科全部

及格」納入規範，以擇優

限額方式辦理，爰修正第

三款，並增訂第四款。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前條

就學補助或獎勵者，應填具

申請表一份，檢附正式學籍

有關資料證件；其申請學雜

費補助且為有職業者，並應

檢附在職相關證明，向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輔導會）申請核發之。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前條

就學補助或獎勵者，應填具

申請表一份，並檢附符合退

除役官兵身分之證明文件影

本及正式學籍有關資料證

件，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

申請核發之。 

    除前項資料證件外，申

請人得檢附職業適性評量、

以就業為導向之讀書計畫及

就業相關文件，作為核發前

項補助、獎勵及輔導就業之

一、為簡化審查流程及申請

所需證明文件，於受理申

請時，核對申請人資料與

本會資料庫所載各項基

本資訊是否相符即可，無

須另行檢視身分證明文

件，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

需檢附退除役官身分證

明文件影本之規定。 

二、就學獎補助係以輔導就

業為目標，鑒於讀書計畫

及職業適性評量等資料

為就業輔導之參考工



 2 

參考。 具，非申請學雜費補助及

成績優異獎勵之必要文

件，刪除該項目，且學雜

費補助依申請人就業狀

況，提供差異性補助，增

訂提供在職相關證明，以

為辦理學雜費補助之依

據，爰合併修正第二項。 

第五條  前條所定正式學籍有

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註冊繳費

收據正本、學生證影

印本及就讀校院開

立之「未領取(申請)

校院他項獎助學金」

證明。 

 （二）國外就學：有效期限

內之護照、學生簽證

影印本、在學證明及

繳費收據。 

  二、申請國內成績優異獎勵  

者：在校前一學期成績

單正本。 

第五條 前條所稱正式學籍有

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註冊繳費

收據正本、學生證影

印本及就讀校院開立

之「未領取(申請)校

院他項獎助學金」證

明。 

   （二）國外就學：有效期限

內之護照、學生簽證

影印本、在學證明及

繳費收據。 

 二、申請國內就學成績優異獎

勵者：在校前一學期學業

總平均八十分以上，且所

修該學位學科全部及

格，操行乙等以上之成績

單及學生證影印本。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現行第二款所定「所修該

學位學科全部及格」，屬

成績優異獎勵之條件，改

於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三

款及四款規範。 

三、為簡化申請成績優異獎

勵所需資料證件，取得學

期成績即為前ㄧ學期已

在學，無須再繳交學生證

影本，爰予刪除。又因目

前多數學校陸續取消操

性成績，且操性成績亦非

評定成績優異程度之必

要項目，亦予刪除。 

第六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未依第四條規定檢附資

料證件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逕行駁回。

經審查符合申請相關規定

者，予以核發就學補助或獎

勵，不符申請相關規定者，

予以駁回。 

第六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未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檢附資料證件者，應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未補正，逕行

駁回。經審查符合申請相關

規定者，予以核發就學補助

或獎勵，不符申請相關規定

者，予以駁回。 

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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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應於下列期限內為之，

逾期不予受理： 

  一、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

以教育部核定之修業年

限為準，每學年申請二

次，第一學期之補助於

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

日申請，第二學期之補

助於二月一日至三月三

十一日申請。 

二、國外就學學雜費補助：

應於學校實際註冊就學

後二個月內為之。 

三、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以

教育部核定之修業年限

為準，每學年申請二

次，第一學期之獎勵於

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

日申請，第二學期之獎

勵於九月一日至十月三

十一日申請。 

第七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應於下列期限內為之，

逾期不予受理： 

一、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及

成績優異獎勵：以教育

部核定之修業年限為

準，每學年申請二次，

第一學期為九月一日至

十月三十一日，第二學

期為二月一日至三月三

十一日。 

二、國外就學學雜費補助：

應於學校實際註冊就學

後二個月內為之。 

一、第一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款未修正。 

三、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修

正，明確規範國內成績優

異獎勵之申請期限，將現

行第一款成績優異獎勵

部分，移列至第三款規

範，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就學補助及獎勵，應

按專科、大學、碩士班、博

士班等四層級循序發給。申

請人曾領取較高層級補助或

獎勵者，不得再申領較低層

級或同層級校院之補助及獎

勵。 

第八條  就學補助及獎勵，應

按專科、大學、碩士班、博

士班等四層級循序發給。申

請人曾領取較高層級補助或

獎勵者，不得再申領較低層

級或同層級校院之補助及獎

勵。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申請就學補助及獎勵

之限制如下： 

  一、經輔導會輔導就業或就

養安置人員，不予補助。 

  二、支領軍人退休俸，合於

申請規定者，依第十條

規定金額之半數，核發

學雜費補助。 

三、未檢附在職相關證明

者，依第十條規定金額

之無職業核發金額補

助。 

  四、就讀國內外空中大學、

空中專科、短期進修、

函授班次、博士後進

第九條  申請就學補助及獎勵

之限制如下： 

  一、經輔導會輔導就業或就

養安置人員，不予補助。 

  二、支領軍人退休俸，合於

申請規定者，依第十條

第一項公告核發金額之

半數，補助及獎勵。 

  三、就讀國內外空中大學、

空中專科、短期進修、

函授班次、博士後進

修、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課）、

大陸地區各校院者，不

予補助及獎勵。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考量成績優異獎勵係針

對成績優良者予以獎

勵，如因申請人支領軍人

退休俸予差別對待，有失

獎勵之美意，且修正條文

第三條已修正成績優異

獎勵採擇優發給，爰維持

學雜費依公告核發金額

半數補助，刪除核發獎勵

半數之規定。 

三、又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二項修正，申請學雜費

補助且有職業者，應檢附

在職相關證明，如未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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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課）、

大陸地區各校院者，不

予補助及獎勵。 

  五、已申請政府預算提供同

性質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六、同一時期已申請輔導會

其他輔導進修補助者，

不予補助及獎勵。 

  七、重複就讀之學期，不予

補助及獎勵。 

  八、延長畢業期間之學期，

不予補助及獎勵。 

  九、提供不實資料或重複申

請經查屬實者，不予補

助及獎勵。 

  十、申請人如同一時期於二

所以上校院就讀時，僅

得擇一申辦就學補助及

獎勵。 

  四、已申請政府預算提供同

性質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五、同一時期已申請輔導會

其他輔導進修補助者，

不予補助及獎勵。 

  六、重複就讀之學期，不予

補助及獎勵。 

  七、延長畢業期間之學期，

不予補助及獎勵。 

  八、提供不實資料或重複申

請經查屬實者，不予補

助及獎勵。 

  九、申請人如同一時期於二

所以上校院就讀時，僅

得擇一申辦就學補助及

獎勵。 

附，視為無職業，依第十

條規定之無職業核發金

額補助，爰增列第三款，

現行第三款至第九款款

次往後遞移。 

 

 
 

第十條  本辦法各項補助及獎

勵核發之金額及名額，由輔

導會訂定並公告之。 

      申請就學補助，實際繳

交學雜費未達前項公告補助

金額者，覈實補助；其為前

條第二款之情形者，補助其

實際繳交學雜費之半數。 

第十條  本辦法各項補助及獎

勵核發之金額，由輔導會訂

定並公告之。 

      申請就學補助，實際繳

交學雜費未達前項公告補助

金額者，覈實補助；其為前

條第二款之情形者，補助其

實際繳交學雜費之半數。 

   為促進退除役官兵就業並提

升其就業力，以輔導渠等取得

專科、大學學歷為優先，深化

專業能力(研究所層級)為

輔，降低研究所補助金額，又

配合以就業為導向之政策，就

讀研究所層級者依其就業狀

況，提供差異化之補助，爰配

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三款、第

四款成績優異獎勵採擇優限

額方式發給，修正第一項。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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